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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2年度业绩预告 
 

 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（一）业绩预告期间：2022年 1 月 1 日至 2022年 12 月 31 日 

（二）业绩预告情况：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

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 

亏损：23,260.49万元–28,429.49万元 
亏损：12,680.38万元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：83.44% - 124.20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的净利润 

亏损：25,267.61万元–30,882.63万元 
亏损：15,859.63万元 

比上年同期下降：59.32% - 94.72% 

注：① 本公告格式中的“元”均指人民币元。 

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会计师事务所

审计。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，公司与会计

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。 

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1、公司主导产品最终下游客户为商用车企业。商用车产销量直接决定公司

产品的需求。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信息，商用车受前期环保和超载治理政

策下的需求透支，叠加疫情影响下生产活动受限，包括油价处于高位等因素影响，

商用车整体需求放缓。2022年，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18.5万辆和330万辆，同比

分别下降31.9%和31.2%。受此影响，公司主要客户自身销售下滑，对后处理产品

需求下降，直接导致报告期公司销售额减少。 



 

2、公司产品毛利率下滑幅度较大，原因主要为后处理产品需求大幅减少；

同时受产品价格降低、单位固定成本增加、规模化采购降本和核心部件自制项目

暂未完成等因素影响，公司国六产品盈利能力显著低于上年同期国五产品。 

3、公司与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事项，于 2022年 9

月 30 日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案号（2021）辽民终 

2429号）。裁定如下：（1）撤销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辽 13 民初 

3 号民事判决；（2）本案发回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。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于 2022 年10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相关公告

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1）。 

公司已于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对上述债权计提 50%的坏账准备。本次诉讼

的最终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，由于上述债权账期已超过3年，公司将按应收账款

相关会计政策，对剩余50%债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。 

4、公司2022年度受外部市场环境影响，经营业绩仍不甚理想，导致持续亏

损，企业所得税未弥补亏损进一步扩大。公司综合考虑了市场环境和实际经营情

况，认为暂无法准确判断短期内是否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亏损，故基于谨

慎性原则考虑，冲回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。 

 

四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未经审计机构审计； 

2、2022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，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 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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